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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大法官上周對假釋中犯罪宣告有期徒刑

一律撤銷假釋宣告部分違憲，各法院如何處

理相關案件，大法庭近日原要做出統一見

解，但最高法院刑一庭卻搶在大法庭裁定

前，直接讓毒販簡和平出監，引發疑慮；檢

察總長江惠民已責成檢察官研議適法性及後

續作為，不排除提非常上訴。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表示，該不該撤

銷假釋或如何執行是屬檢察官職權，法院須

先讓案件回檢方審酌，是否要釋放或服殘

刑，而非法官直接裁定「撤銷假釋處分」或

「撤銷檢方執行指揮書」，否則恐有越權之

嫌。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蕭宏宜認為，假釋

與否，關係受刑人得否停止徒刑之執行，涉

及人身自由限制，大法官釋字第七九六號認

為有違反比例原則，值得認同。有疑義者在

於，各級法院能否直接裁定撤銷已被認為違

憲的「錯誤撤銷假釋」？ 

    蕭宏宜指出，儘管假釋的執行歸法務

部，且實務上多認為法院只能就執行指揮書

的部分撤銷，但從釋字第六八一、六九一號

解釋，可看出假釋相關救濟，允許回到刑事

法院審理的脈絡。釋字第七九六號解釋既然

宣告法務部依原刑法規定一律撤銷假釋違

憲，若不允許法院直接撤銷，難免在法務部

裁量後，又遇到受刑人尋求司法救濟的無限

迴圈，就即時有效的權利保護而言，最高法

院部分法官勇於承擔，令人激賞。 

1.該不該撤銷假釋或如何執行是否係檢察官專

屬職權？ 

2.各級法院能否直接裁定撤銷已被認為違憲的

「錯誤撤銷假釋」？ 

 


